
深圳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第9卷第2期

2026年3月
Vol.9 No.2 
Mar．2026

认知不公视域下大语言模型幻觉的生成与治理*

高斯扬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大语言模型作为对人类认知的技术性模拟，在复制人类知识生产机制的同时，也系统

性地复制并放大了人类社会既有的认知不公。从认知不公理论视角审视，大语言模型幻觉的

生成源于技术与社会两个相互强化的层面。技术层面，训练数据的代表性失衡与算法设计

中的价值嵌入，导致模型在信息处理时出现结构性偏差，产生看似合理却偏离事实或公正性

的输出；社会层面，技术开发与应用往往由少数企业或精英群体主导，其认知框架与利益偏

好被编码进系统，从而固化了模型中已有的不公正知识的传播与再生产。二者交织作用，使

大语言模型幻觉不再仅是技术缺陷，更成为一种深嵌于技术架构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认知

压迫。治理大语言模型幻觉，需超越单纯的技术优化路径，转向构建一种融合认知正义的

综合性治理框架。应在技术设计与训练中主动嵌入认知平等与公正原则，通过多样化数据

采集、算法审计与价值对齐机制，从源头抑制偏见再生产；建立覆盖数据、算法、部署、反馈

的全周期治理体系，推动跨学科协作与多元主体参与，确保技术发展符合公共利益；提升公

众的数字素养与批判性认知能力，通过教育与社会对话削弱对模型的盲目依赖，重塑人在人

机协同中的认知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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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大

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的“幻觉”

（hallucination）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大

语言模型幻觉是指模型在输出内容时出现事实

错误、逻辑混乱的状况。尽管学者们采取多种

技术手段来缓解大语言模型的幻觉问题，但幻

觉难以被消除，甚至在某些应用场景中的出现

频率较高。[1]事实上，大语言模型幻觉背后有

着更为深层且复杂的原因，是“计算系统的固

有局限”[2]。英国学者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①从人类社会固有的认知不公正角度，

分析了人类知识在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因身份偏

见和解释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认知错误，提出

了认知不公理论。[1]这一理论为探究大语言模

①米兰达·弗里克在《认知不公：权力与认识伦理》中，首次提出了认知伦理理论。该理论从社会认识论与伦理学交叉的视

角，系统分析了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因身份偏见，如种族、性别、阶级等和集体解释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的系统性认

知扭曲。参见：Fricker Miranda.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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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幻觉背后更深层的认知伦理因素提供了深刻

的启示。

二、认知不公：一个分析大语言
模型幻觉的伦理视角

（一）对大语言模型幻觉进行认知不公分析

的缘由

大语言模型（L a rge  L ang uage  Model，

LLM），是指在包含百亿及以上参数上预训练并

能广泛应用于下游任务上的模型。[3]这种模型

在语言能力、应用范围和智能程度等方面最具

代表性，产生了如GPT-4、DeepSeek-R1等具有

广泛影响力且被大规模应用的商业模型。大语

言模型的幻觉指其生成的内容偏离了用户输入

的任务和先前的上下文语境，输出了看似合理

但与事实相悖的回答。[4]按照幻觉内容的性质，

大语言模型幻觉被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语境幻

觉，即模型生成的回答脱离了用户的意图或对

话背景，与用户输入的任务不匹配。二是逻辑幻

觉，即模型生成的回答中出现逻辑漏洞，比如推

理链条断裂或因果倒置。[5]三是事实幻觉，即模

型生成的回答中包含与已知事实不符的信息。

学界对大语言模型（LLM）幻觉问题的认

知经历了一个从技术修复到伦理反思的深化过

程。早期研究多聚焦于信息技术领域，将大语

言模型幻觉视为技术缺陷，认为其根源在于模

型性能不足，比如“训练数据的质量水平可能

导致模型漂移（drift）或过度拟合（over-fitting）

的问题，会显著减损大模型的预测能力”[6]。在

此视角下，学者认为治理这一问题需要技术上

的“幻觉探测—幻觉缓和”[7]，即针对模型的数

据、算法和架构进行优化。在数据方面，学者们

通过去除训练数据中的噪声、错误和偏见信息

来减少大语言模型幻觉的来源。在算法方面，

学者通过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和多模态验证[8]，利用多种模态的

数据，如文本、图像、音频等，对算法的输出进

行验证，进而提高输出内容的可信度。在模型

架构方面，学者们利用解码策略优化（Decoding 

Strategy Optimization）策略，调整模型在生成

文本时的搜索策略和选择机制，降低生成错误

内容的概率。以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但

无法消除大语言模型幻觉。这使学者们产生了

“大语言模型幻觉是无法消除的”[2]的判断。

近两年，伦理学者将幻觉问题置于更广阔

的社会认知结构中加以审视，提出了认知伦理

路径。伦理学者指出，大语言模型幻觉实质上

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认知权力关系在技术中的

投射。Safiya Umoja Noble[9]（P3）、刘永谋[10]等通

过研究发现，人类社会的种族、性别、阶级等不

平等权力会深刻影响人类认知，大语言模型会

继承并放大这些社会认知权力的不平等。大语

言模型幻觉不应仅被当作技术故障，而应被视

为一种认知不公视角下的认知偏差。

（二）认知不公视域下大语言模型幻觉的内涵

认知不公是探讨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因

社会身份偏见导致社会认知偏差的理论。这一

理论揭示了社会权力不平等如何系统地扭曲我

们的认知实践，降低认知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为

理解大语言模型幻觉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事

实上，人类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会导致特定

个体或群体的知识贡献被不合理地贬低甚至忽

视。这种忽视会使得这些个体或群体在知识的生

产、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形成一种

系统性的认知障碍。弗里克将这种认知障碍的

来源分为证言不公和解释不公两个方面。

证言不公指的是由于听者对说话者的社会

身份偏见，导致说话者的证言可信度被不公正

地降低，其知识主张难以得到应有的认可和采

信。比如在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中，黑人汤

姆·罗宾逊因种族偏见而被陪审团无视其真实

证词，最终被错误定罪。解释不公是指边缘群

体因集体解释资源的缺乏，无法使其重要的社

会经验被充分理解。而社会中的解释工具，如

概念、词汇、叙事框架往往被“社会制度和实践

中有权有势的人”[11](P148)掌控，这导致了“社会

理解方面的不公平”[11](P148)。在缺乏足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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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话语体系来理解、表达和传达自身的经

验和困境的情况下，一些社会群体的独特经历

难以被社会所理解和承认，无法有效地参与到

社会认知对话中，这种认知偏差源于社会认知

层面的结构性不公。

将弗里克的认知不公理论引入对大语言模

型幻觉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洞察到，大语

言模型幻觉不仅仅是模型在技术层面上对事实

的偶然偏离或逻辑的随机混乱，而是植根于社会

认知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大语言模型作为对人

类语言统计规律的技术化模拟[12]，其在设计、

运行和应用过程中会将人类社会存在的认知不

公现象复制并表现出来。一方面，大语言模型

是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对人类语言统计规律进

行技术化模拟的系统，其训练数据本身就深刻

嵌入了人类社会主流群体的视角和解释框架。

如果边缘群体的独特经验、地方性的知识未在

数据中得到充分 表征，这些知识便很 难在大

语言模型的输出中被准确理解和表达。另一方

面，模型的算法设计、优化目标以及部署策略，

会受到开发者、商业企业等特定主体认知视角

的影响，这些主体的社会权力和认知偏好可能

在模型中固化，进一步放大既有的认知不公。

（三）大语言模型幻觉对认知不公理论的

扩展

认知不公理论揭示了人际层面基于身份权

力的认知压制关系，但大语言模型幻觉的大规

模出现，表示着这种人际层面的认知不公正扩

展到了技术应用的层面。事实上，在大语言模

型的作用下，认知关系中的强者并非直接作用

于弱者，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这一技术载体来

实现其影响力。

具体而言，大语言模型凭借其强大的计算

能力和广泛的数据处理，在知识生成和信息传

播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当掌握技术与数据的人

或机构通过对模型的训练数据选择、算法设计

和参数调整等，将自身的认知偏好和利益诉求

嵌入到大语言模型中时，普通用户在使用大语

言模型获取信息时，接收到的内容往往是经过

预设的、带有特定倾向的，这使得普通用户在

认知过程中受到无形的限制和引导。换言之，大

语言模型在设计阶段与认知关系中的强者结合

而携带强者的认知偏见，使其携带了认知不公

的基因。而在应用阶段，当大语言模型与强势

方的利益和视角耦合后，它不再是中立的工具，

而将成为一个能够高效、大规模地再生产与强

化这些不平等的认知技术。这不仅仅是对弗里

克认知不公理论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技术性

的扩展重构。即当强者利用大语言模型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认知支配规模与效率，使得弱者在

更隐蔽、更难以挑战的系统性偏见面前，陷入了

更深层的认知困境当中。换言之，大语言模型

作为“与人类实践相结合的社会技术实体”[13]，

其“每一种技术架构、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界

面，都代表着选择，都意味着判断，都承载着价

值”[14]。传统的、人际间的认知不公，演变为一

种由技术架构和算法逻辑所承载的隐性权力作

用关系。大语言模型会内化和再现人类社会固

有的证言不公与解释不公，与社会权力中的强

势方相结合，导致认知权力的集中和弱势方的

认知依赖，削弱了个体作为认知主体的地位。

三、认知不公视域下大语言模型
幻觉的生成

从认知不公的视角出发，大语言模型幻觉

是技术层面的数据不公、算法不公与社会权力

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数据不公与算法不

公导致模型在信息处理内嵌了系统性偏差，而

开发者、企业主导了大语言模型技术的部署与

应用，固化了已有的社会认知偏见。以上因素相

互作用，使大语言模型幻觉不断出现。

（一）数据不公和算法不公

数据不公与算法不公是导致大语言模型产

生认知不公的两个核心技术根源，二者共同强

化了大语言模型的系统性偏见。数据不公是指

在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中，数据的选取、标

注和使用存在偏差。事实上，训练数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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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决定了大语言模型的输出效果，然而训练

数据的收集、处理和标注等环节，均会出现与

证言不公相似的数据的不公正。[7]以GPT-3和

LLaMA2为例，GPT-3的训练数据集中“英语语

料占据了92.65%，欧洲各国语言的总占比超过

5%，汉语语料的占比不到0.1%”；在以多元化为

目标的LLaMA2训练数据中“汉语语料占比为

0.13%”，非洲语言、原住民语言等几乎处于数

据盲区。[15]这种数据代表性的严重失衡，意味

着人类知识体系在数据层面就受到了不平等的

对待，直接导致模型在认知模仿过程中，弱势

群体的经验被边缘化，其声音在生成的知识中

近乎湮没。

算法不公是指大语言模型的算法设计和

运行过程中，因数据偏见、技术机制等因素，

导致其 输出结果系统性损害特定群体公平性

的情况。算法作为大语言模型的核心驱动力，

其公正性直接关系到模型输出的准确性和客

观性。然而，算法需要数据来训练，数据的偏

见会导致 模型在识 别和理 解语言时，出现类

似解释不公的认知偏差。例如，当训练数据中

缺乏或者排除了边缘群体的真实经验，由数据

训练出来的算法就会将这种被排除后的经验

编码为正常、标准的认知框架。以肤色算法为

例，2018年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员Joy 

Buolamwini与微软科学家 Timnit Gebru指出，

三款主流算法对深肤色女性的分类误差率最高

可达34.7%，远高于浅肤色男性的0.8%。[16]原因

在于，算法训练数据中深肤色女性的样本严重

不足。这会让算法高度依赖高频出现的浅肤色

男性的数据特征，将浅肤色男性的面部参数默

认为基准值，造成算法解释这些数据时出现潜

在认知偏见。此外，大语言模型基于统计规律

的处理机制，常将高度复杂、多维的人类文化、

价值观等问题进行简化计算，这种技术逻辑上

的“降维”处理会引发认知错误。尽管计算理论

（如丘奇-图灵论题）指出了计算的边界[17]，但

算法在实践中仍倾向于处理可计算的对象，而

将不可完全计算的社会复杂性强行简化，这本

身就是一种认知强权的表现。

数据不公与算法不公并非孤立存在，二者

构成一个相互加强的循环。一方面，有偏见的数

据训练出有偏见的算法，算法又将这种偏见编

码为看似客观的认知框架。另一方面，有偏见的

算法在处理现实世界时，会主动发现并收集更

多能验证其偏见的数据。以美国的警务预测算

法为例，这一算法包含了大量反映历史种族偏

见的因素[18]，这导致其对某一黑人社区的犯罪

风险评分过高。而过高的犯罪评分使警务算法

在预测该社区的犯罪率时，会进一步探测到更

多的疑似犯罪的数据，这使原本带有偏见的算

法得到了数据方面的验证，形成了“数据偏差-

算法偏差”的闭环强化。这一循环极大地加剧

了大语言模型的幻觉现象，使其输出的不公内

容显得愈发“真实”和“客观”。

（二）开发者、商业企业和普通用户的不

平等关系

在大语言模型的应用场景里，开发者、商

业企业和普通用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平等关

系，这会加剧大语言模型的幻觉情况。首先，大

语言模型的开发者处于技术核心地位，他们掌

握着大语言模型的研发技术、算法设计和数据

选择等关键环节。开发者会根据自身的认知和

偏好来决定模型的功能、特性以及适用范围。

例如前文提到Chat GPT-3和LLaMA2。这两个

模型训练数据过度偏重英文文献与西方文化场

景，导致二者排斥了非西方社会的认知经验和

多元数据，降低了其关于非西方社会知识的准

确性。实际上，这些模型的开发者将西方学术

话语体系与主流数据标准默认为普适真理，这

种认知偏好塑造了上述被大范围、大规模使用

的大语言模型的认知倾向，使得这些模型在处

理非西方文化或边缘群体相关问题时极易出现

认知偏差。

进一步地，商业企业是大语言模型的推广

者和盈利者，他们会因为在资源和市场等方面

的实际需要，降低大语言模型的认知公平性。

事实上，大语言模型从技术发明走向产业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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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需要大量的预付资本才能实现。而风险

资本是推动技术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一方面，

风险资本为技术企业提供了发展大语言模型的

大量资金，推动了技术企业在数据处理技术、

算法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和应用。另一方面，风

险资本通过投资技术企业来寻求高额的回报。

这种高额回报并不来自这些企业的当下利润，

而是依赖于它们在未来的盈利预期，这使“大

模型的技术价值取向在产业化阶段会受到平台

管控者、商业资本的影响”[7]。以Grok 3模型为

例，这一模型在处理政治争议话题时，因投资方

与特定利益集团相关，会对敏感信息采取回避

事实的差异化回应。①Open AI用GPT-3向世界

展示了千亿级参数的技术优势，却未充分关注

并解决其内在的数据偏见问题，导致模型在生

成内容时大量输出幻觉。美国学者Bender 等人

批评这种只重视参数“越大越好”但不重视参

数治理的企业偏好，指出其本质是技术企业通

过参数壁垒来巩固市场地位。[19]商业企业受到

逐利需求的推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利益偏

好置于模型的认知公平之上，损害大语言模型

的认知公正性。

与之相区别的是，普通用户在使用大语言

模型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普通用户作为大

语言模型的终端使用者，本应与大语言模型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然而，在当前技术框架下，

普通用户被排除在了大语言模型的认知过程之

外。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壁垒与制度性约束两种

手段，排除普通用户在大语言模型应用过程中

的认知参与。技术壁垒来自大语言模型的复杂

技术架构和不透明的算法逻辑。比如，因Chat 

GPT系列大语言模型采用了闭源架构，普通用

户不仅无法查看其模型的源代码，而且无法知

晓模型内部的决策逻辑和数据处理过程。同

时，由于拥有这些模型的商业企业不公开训练

数据的来源、清洗过程和筛选标准，使用户更

加无法知晓数据中是否包含偏见、是否充分覆

盖边缘群体的认知需求，这种不透明性切断了

用户参与数据筛选和模型优化的可能性，导致

用户难以对大语言模型输出的公正性进行有效

监督。制度性约束是指技术企业会使用不平等

的服务条款来限制用户参与知识决策的权利。

在企业特定服务条款的规定下，用户仅能以数

据提 供者的身份使用模型，而无法对模型设

计、训练逻辑提出异议或参与改进。这种排斥

使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处于“数字佃农”[20]的处

境。这影响了普通用户对大语言模型应用的认

知参与，降低了大语言模型在应用中的公正性，

加剧了大语言模型的认知不平等。

（三）技术层面认知不公和社会层面认知

不公的相互强化

大语言模型在技术层面与社会层面的认知

不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

的关系。其中，大语言模型在技术层面的认知

不公是社会不公在数据、算法等领域的投射与

固化，而社会权力结构则决定了技术不公的生

产逻辑与修正边界，二者共同构成一个难以打

破的闭环。

从技术层面来看，训练数据的选择偏差和

算法设计中的隐性偏见共同导致模型在知识

获取阶段就存在系统性偏差，这些偏差往往来

自现实社会中既有的不平等现象。以性别偏见

为例，大语言模型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性别偏

见，只是按照数据里的高频出现模式，机械地

把某个性别和某种偏见标签关联在一起。开发

者发现这种错误关联后，通常会通过调整参数

和算法的方式来避免大语言模型产生明显的

偏见输出。但这种机械主义的调整方式，只会

使大语言模型更加偏离数据偏见背后的深层

次社会因素，加剧大语言模型的“随机鹦鹉”现

象[1]，强化其内在的社会偏见。

从应用层面来看，大语言模型的开发者、商

①2025年2月，有用户报告称，当被问及“谁是最大的虚假信息传播者?”并启用“思考”设置时，Grok 3 在其“思考

链”中指出，它被明确指示不要提及埃隆·马斯克。马斯克是Grok 3的投资人。参见：胡泳，王昱昊.技术过程论视角

下AI幻觉生成的价值负荷与伦理问题探析[J]. 南京社会科学，2025（3）∶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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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与普通用户之间存在显著的权力与知识

不对称。强势方（如科技公司）不仅能利用技术

优势定制符合自身利益的模型输出，还拥有定

义何为“偏差”及如何“修正”的话语权。相反，

普通用户因缺乏技术和资源，不仅难以识别和

挑战模型的系统性偏差，反而可能将大语言模

型充满偏见的输出视为“提供各种解决方案、

中立和公正”[12]的认知代理。这种认知的代理

和依赖关系会使用户的批判性思维逐渐钝化，

进而陷入认知被动状态。

最终，社会不公塑造了大语言模型中有偏

见的数据，从而生产出带有偏见的技术系统；

而这套技术系统在应用中又被社会权力结构中

的强势方所掌控，其输出结果反过来“验证”

和“合理化”原有的社会偏见。在这一循环中，

大语言模型从一个技术中立的工具，演化为一

个主动生产并固化偏见的“引擎”，使认知不公

从人际间的偶然现象上升为一种嵌入技术架构

的、系统性的认知压迫。

四、认知不公视域下大语言模型
幻觉的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

趋势和规律，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

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构建技术监测、

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

可靠、可控”。[21]面对大语言模型幻觉所反映的

认知不公问题，需明确大语言模型发展的价值

导向，将认知平等和正义的价值导向融入大语

言模型的全生命周期体系，并提升公众的大语

言模型素养。

（一）明确大语言模型发展的价值导向

坚持技术向善，是治理大语言模型幻觉中

认知不公的关键所在。平等和公正是我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落实在

我国大语言模型领域就是要确立大语言模型在

认知领域的平等和公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

建立一套清晰的大语言模型发展的价值导向框

架，明确大语言模型发展的伦理边界。例如，在

数据采集阶段，应主动纳入更多元化的语料来

源，避免单一文化或群体的过度代表；在算法

设计中，需引入公平性评估机制，确保模型输

出不会系统性地损害特定群体的利益。此外，

还应通过跨学科合作，吸纳社会学、伦理学、

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参与技术决策，以弥补技术

开发者可能存在的认知盲区。

同时，明确大语言模型发展的认知伦理还

需要从制度层面入手，推动行业规范和法律法

规的完善。尽管我国针对包括大语言模型在内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先后发布了《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但这些办法和要求

仅对技术企业“在算法设计、训练数据选择、模

型生成和优化、提供服务等过程中”[22]的部分

负面行为（如企业侵犯用户的数据隐私、算法

歧视等）做了规定，而没有对技术企业应承担

的正向认知责任进行系统阐述。确保大语言模

型的技术向善发展，应对大语言模型在促进认

知平等和公正的积极作用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

规划。尤其要明确技术企业在算法开发、数据

训练、模型应用等环节中应承担的认知平等和

公正的责任，确保大语言模型发挥积极的认知

平等和公正促进作用。

还要完善大语言模型发展的伦理规范、行

业自律。行业协会、企业联盟是由大语言模型

开发市场主体构成的，他们是确保大语言模型

促进认知平等和公正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行

业公约、企业规范，可以让技术企业和智能产业

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将促进认知平等和公正纳入大语言模型的发展

议程，共同维护良好的技术生态，发挥大语言

模型促进认知发展的正向作用。

（二）将认知平等和正义的价值导向融入

大语言模型的全生命周期体系

大语言模型中促 进认知平等和公正的底

层能力来自其数据训练和算法设计。“从根本

上说，提高训练数据的质量和多样性是改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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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幻觉、完善人机传播流畅性的基础。”[23]

治理大语言模型幻觉中的认知不公问题，要抓

住大语言模型开发的数据训练和算法调整两

个关键环节，从数据过滤与算法审查入手，强

化技术监管。

鉴于西方开发企业在GPT、LLaMA、Grok等

大语言模型训练中对英语语料的偏重而导致的

认知不公情况，有学者提出，应建立具有中国文

化主体性的数据库[24]。事实上，中国拥有全球规

模最大的数据资源，具备为建立反映我国认知

平等和公正价值导向的数据库，提供丰富且安

全的数据资源的条件。可以由政府牵头，以国企

为依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数据库。其

中，建库企业可在数据收集和整理的阶段采用

半自动的人工标注或者自动标注，将包含认知平

等和公正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编码为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基因。但需注意的是，建立

这种数据库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

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要求，遵守《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对语料来源、内容以

及标注等环节的相关规定。

要推动大语言模型算法的完善与优化。具

体而言，大语言模型的开发企业与技术人员需

秉持算法设计的价值敏感性，把包含平等和公

正在内的认知伦理体系转化为具体的伦理规范

和技术要求，并主动将其融入算法目标设计、

数据选择、结果呈现的全流程，形成“自上而

下”的价值对齐技术系统；同时要强化大语言

模型内部算法审计，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

对大语言模型在设计、开发、生成、应用等环节

的算法决策过程“进行溯源审计与治理”[25]。此

外，政府部门要建立算法审查机制，以推动认知

的平等和公正为标准，通过关键词、分类模型、

人工抽检的方式，消除企业模型中传播虚假信

息、暗含歧视观点的有害内容。

要建立和完善认知伦理治理相关的法律

法规体系。法律法规要包含大语言模型的设计

者、使用者和维护者等各种治理主体的法定权

责，划清各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与权力清单，

对认知平等和公正问题给予具体清晰的界定、

阐释与规约。这样才能为大语言模型领域提供

更多的行业依据与管理保障。同时，政府和相

关管理机构应鼓励技术开发者和技术企业采用

更加开放和透明的技术架构，“在技术发展伊

始就将与生成式AI技术发展有关的各个社会群

体都纳入技术的设计过程”[26]，促进开发者和

技术企业吸纳不同社会群体的认知经验；还要

鼓励技术开发者和技术企业积极探索新的算法

设计，使大语言模型在追求效率和准确性的同

时，更多实现认知的平等和公正。

（三）提升公众的大语言模型素养

大语言模型的素养是用户运用大语言模型

进行问题分析、知识检索和答案生成的能力，

这种能力越高，用户愈能提升对大语言模型的

使用能力，抵抗大语言模型应用过程中不平等

关系的作用，减少大语言模型幻觉对自身的负

面影响。

要让公众掌握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方式和输

出机制。只有让公众明确了解模型的工作原理

和可能存在的偏见，才能分析和判断幻觉。这

就需要政府调动教育部门、社会公益组织和高

校等社会资源。比如，教育部门可以设置一定的

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

潜在风险及幻觉类型，从而培养他们的辨识能

力和批判性思维；社会公益组织可以向公众介

绍大语言模型的研发背景，讲解不同企业大语

言模型的运行方式和过程，让公众以谨慎的态

度使用大语言模型；高校可以借助自身的科研

力量，推出一系列计算机和网络行业的专家关

于大语言模型引发风险的线上主题课程和讲

座，增强公众对大语言模型幻觉、信息茧房和

认知不公等方面的认知。

同时，政府部门也要积极转换大语言模型

在设计和应用过程中产生认知不公问题的应对

思路。大语言模型在人工智能时代给认知活动

带来的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抓住机遇，转变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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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积极应对，才能使大语言模型更好地服务于

人类认知活动的发展。政府可以通过鼓励政府

部门、学术界和产业界合作，共同探索如何利

用大语言模型提升认知的平等和公正；可以通

过举办论坛、研讨会等活动，促进各方经验分享

和智慧碰撞，凝聚行动合力。此外，政府和相关

管理部门要积极探索人与技术协同进化的新模

式，构建开放、包容、公正的技术生态。

 

五、结语

大语言模型作为强大的认知技术中介，重

构了人类的认知权力。传统的、基于身份偏见的

证言不公与解释不公，被内化并系统性地编码

进模型的训练数据和算法逻辑之中。这使得认

知不公从一种人际间的偶然现象，升级为一种

嵌入技术基底、可大规模复制的系统性偏差。

社会既有的不平等在数据采集和算法设计阶段

被植入大语言模型，在应用过程中又因其输出

被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强势方，如技术精英、商

业资本支配，从而进一步放大和固化这些不平

等。技术层面的认知不公与社会层面的权力不

对称相互加强，共同构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闭

环，使得大语言模型幻觉中的认知不公成为一

个根植于技术、扩大于社会、作用于个体认知的

复杂系统性问题。大语言模型环节警示我们，

不能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简单视为技术缺

陷，而必须从技术哲学、社会伦理与治理政策

的交叉视角进行综合治理。

大语言模型的幻觉治理应超越单纯的技术

修补，迈向更深层次、更跨学科的探索。未来研

究要关注能够揭示模型决策逻辑、特别是其价

值判断与偏见来源的可解释人工智能技术，为

公平、正义等伦理概念设计可计算、可审计的

度量指标。还要将伦理价值前瞻性地嵌入技术

设计的全生命周期。更要探索建立有效的公众

反馈与算法审计渠道，“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和

可持续的技术发展路径”[27]。

应对大模型时代的认知不公并非要追求一

个全然无偏的完美的人工智能技术，而是要开

辟出一条负责任的、可抗辩的、促进而非削弱人

类认知主体性的人机协同新道路，这需要技术

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承担

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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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Large Language Model Halluci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ic Injustice

GAO Siyang
Abstract: As a technical simulation of human cogniti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not only replicate the 

mechanism of human knowledge production but also systematically replicate and amplify the existing 
epistemic injustice in hum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epistemic injustice, the generation 
of large language model hallucinations stems from two mutually reinforcing level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t the technical level, the imbalance in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training data and the value embedding in 
algorithm design lead to structural biases in the model’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esulting in outputs that seem 
reasonable but deviate from facts or fairness. At the social level,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re often dominated by a small number of enterprises or elite groups, and their cognitive frameworks and 
interest preferences are encoded into the system, thus solidifying the spread and reproduction of existing unjust 
knowledge in the model.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wo factors makes large language model hallucinations not 
just a technical defect but a cognitive oppression phenomenon deeply embedded in th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power structure. To address large language model hallucinations, we need to go beyond the simple 
path of technical optimization and shift towards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integrating epistemic justice. The principles of epistemic equality and fairness should be actively embedded 
in technical design and training. Through diverse data collection, algorithm auditing, and value alignment 
mechanisms, we can suppress the reproduction of biases at the source. A full-cycle governance system 
covering data, algorithms, deployment, and feedback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ensuring tha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erves the 
public interest. We must improve the public’s digital literacy and critical cognitive ability. Through education 
and social dialogue, we can weaken the blind reliance on the model and reshape human epistemic subjectivity 
i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Keywords: large language model; hallucination; epistemic injustice; technology ethics; algorithm 
governance


